
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涉及森林法第 6 條第 2

項規定之林業用地變更非林業使用作業流程 
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發 

興辦事業計畫同意或籌設許可函前 

林業用地範圍 非林業用地範圍 

縣府依中央同意林變

公文發函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 

 

縣府林業用地主管機關審核 

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右列事項辦理） 

縣府林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

（縣府函送農委會林務局） 

中央農委會林務局會同

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審核 

興辦事業計畫內之林業用地取得林

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文件後，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始得依其規定同意申

請人之興辦事業計畫 

申請人 

申請興辦事業計畫(籌設)許可 

駁

回 

同

意 

1.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涉及

林業用地之開發許可須變更作非

林業使用部分，應依森林法第 6

條第 2 項規定，檢附主管機關同

意林業用地變更作非林業使用之

文件。 

2.目的事業主管機對於興辦事業

申請人申請林業用地變更，應就

事業設置之需要與計畫使用林業

用地所提區位、面積之必要性、

合理性及無可替代性，提出評估

意見，或具體表示是否支持該興

辦事業及土地使用，並檢具興辦

事業計畫書(含林地變更使用說

明)3 份，函送本府農業處森保科，

俾依森林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辦

理林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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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用地現況涉

及違反森林法第 6

條規定，依同法 56

條之 1 規定裁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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